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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开〔2024〕20号                  签发人：毛海港

                             办理结果：C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9号提案的答复

何盈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在高速公路商务中心区部分路段加盖隔音设施的建议 ”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随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建设在高速公路两侧的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受到高速公路车辆行驶噪声影响的现象日益突出，对沿线居民生活影响愈发显著。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管委会对此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员对辖区连霍高速周边各小区进行实地踏勘，经排查分析，安和苑、建业尊府、航科城、文达观棠、森林半岛、万邦一线等小区居民受噪声影响。
据此，我区积极对接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研究落实解决措施。由于连霍高速公路建设在先，属于“先路后房”情况，该噪音扰民问题的防治责任主体不应由高发公司承担。经多次协商，高发公司表示，同意有加装防噪设施需求的小区在其用地范围边界按照相关标准建设降噪设施。
截止目前，我区没有收到项目意见，后续我们持续对沿线居民进行意见征集，了解具体需求和期望。我们期待与相关部门和沿线居民共同合作，共同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感谢您对现代服务业开发区规划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2024年5月20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党政办   8990001 
联 系 人:王建国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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